
油尖旺區議會第 37/2017 號文件 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7 年 1 月 5 日 舉 行 ) 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T T H C  1   建 議 優 化 圓 方 巴 士

總 站 電 子 候 車 顯 示

屏 位 置  

 九 龍 巴 士 ( 一 九 三 三 ) 有 限 公 司 ( “ 九 巴 ” ) 代 表 回

應 說 ， 圓 方 巴 士 總 站 近 扶 手 電 梯 的 建 議 安 裝 位

置 ， 不 屬 九 巴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因 此 九 巴 不 能 隨 意

在 該 處 安 裝 顯 示 屏 。  
 
有 委 員 建 議 在 路 面 種 置 顯 示 屏 。 委 員 不 滿 部 門

與 九 巴 的 回 應 未 能 釐 清 業 權 問 題 和 回 答 建 議 是

否 可 行 。 會 上 通 過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項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       
T T H C  2   建 議 的 旺 角 行 人 天

橋 系 統  
 有 委 員 查 詢 政 府 有 否 考 慮 伸 延 現 時 的 旺 角 道 行

人 天 橋 ， 以 及 以 架 空 天 橋 連 接 快 富 街 的 工 業 貿

易 署 大 樓 和 旺 角 中 心 。  
 
有 委 員 認 為 興 建 額 外 的 行 人 天 橋 旨 在 人 車 分

隔 ， 如 不 封 閉 行 人 過 路 處 ， 效 果 成 疑 。 委 員 又

表 示 現 時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每 逢 週 末 有 外 傭 聚

集 ， 問 題 嚴 重 ， 日 後 亞 皆 老 街 天 橋 可 能 引 致 同

樣 的 聚 集 情 況 。  
 

 路 政 署  
運 輸 署  

阿 特 金 斯 顧 問

有 限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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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委 員 關 注 建 議 中 的 亞 皆 老 街 天 橋 落 成 後 ， 對 居

民 的 生 活 質 素，例 如 對 附 近 住 宅 的 光 線、通 風 、

空 氣 質 素 和 治 安 等 有 何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亦 關

注 施 工 期 問 題 。  
 
委 員 建 議 政 府 提 出 多 些 方 案 以 進 行 諮 詢 ， 並 提

出 天 橋 有 需 要 連 接 港 鐵 站 和 主 要 的 大 廈 。  
 
委 員 要 求 部 門 提 供 造 價 和 行 人 流 量 等 數 據 ， 並

期 望 部 門 能 為 廣 泛 諮 詢 工 作 訂 下 時 間 表 。  
 
路 政 署 表 示 ， 洗 衣 街 重 建 項 目 落 成 後 ， 預 計 會

接 駁 現 時 的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和 建 議 中 的 亞 皆 老

街 行 人 天 橋 。 路 政 署 期 望 通 過 公 眾 諮 詢 ， 了 解

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從 而 優 化 方 案 。 路 政 署 會

按 公 眾 諮 詢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優 化 方 案 及 調 整 設

計 ， 因 此 稍 後 才 可 準 確 估 算 工 程 造 價 。  

       
T T H C  3   觀 塘 線 延 線 通 車 後

乘 客 出 行 模 式 的 變

化 及 公 共 交 通 服 務

重 組 計 劃 最 新 安 排  

 委 員 反 對 減 少 2 E 號 巴 士 線 班 次，認 為 該 路 線 班

次 不 足 也 經 常 誤 點 。 委 員 亦 反 對 取 消 2 1 2 號 巴

士 線 。  
 
運 輸 署 代 表 說 ， 會 按 照 「 改 善 及 減 少 巴 士 服 務

的 指 引 」 內 的 指 標 ， 提 出 增 加 或 減 少 班 次 ， 從

而 善 用 巴 士 資 源 ， 把 資 源 調 配 到 有 殷 切 需 求 的

地 方 ， 以 期 改 善 區 內 交 通 及 環 境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城 巴 有 限 公 司 /
新 世 界 第 一 巴

士 服 務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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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T T H C  4   再 次 跟 進 彌 敦 道 /山
東 街 交 界 增 設 行 人

過 路 設 施 進 展 及 要

求 有 關 部 門 落 實 工

程 進 度 表  

 路 政 署 表 示 正 與 相 關 的 公 用 機 構 商 討 遷 移 或 調

整 地 下 設 施 的 事 宜 。 路 政 署 稍 後 將 與 運 輸 署 商

討 施 工 紙 的 安 排 ， 並 微 調 有 關 設 計 。 預 計 約 需

七 至 八 個 月 時 間 來 完 成 施 工 紙 和 臨 時 交 通 管 制

措 施 等 安 排 。 工 程 預 計 於 2 0 1 7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，

目 標 於 2 0 1 8 年 年 中 完 成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
油 尖 旺 民 政  
事 務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5   康 樂 街 唔 安 樂  超

速 車 輛 嚇 破 街 坊 膽  
 

 運 輸 署 建 議 於 康 樂 街 近 旺 角 道 位 置 加 設 慢 駛 的

道 路 標 記 ， 並 將 研 究 在 康 樂 街 近 旺 角 道 的 路 段

加 設 禁 區 。  
 
警 方 承 諾 將 不 定 時 巡 查 以 打 擊 司 機 的 違 規 行

為 ， 以 及 教 育 司 機 和 市 民 如 何 安 全 使 用 道 路 。  
 
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D 1 A ( N )路 屬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路

段 ， 現 階 段 不 會 考 慮 在 該 路 段 採 取 非 短 期 措 施

(如 加 設 固 定 偵 測 車 速 攝 影 機 )。佐 敦 道 設 有 數 個

交 通 燈 位 以 控 制 車 流 ， 故 不 適 合 安 裝 固 定 偵 測

車 速 攝 影 機 。  
 
委 員 得 悉 D 1 A ( N )路 將 於 本 年 3 月 或 4 月 遷 移 至

連 翔 道 作 長 期 路 段 ， 希 望 運 輸 署 屆 時 考 慮 於 該

路 段 裝 設 永 久 監 測 設 施 。  
 

 運 輸 署  
香 港 警 務 處  
( “警 務 處 ” )  

T T H C  6   關 注 區 內 高 速 車 輛

引 致 交 通 安 全 及 噪

音 滋 擾 事 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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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警 方 會 就 打 擊 非 法 改 裝 車 輛 進 行 巡 邏 ， 如 懷 疑

車 輛 涉 及 非 法 改 裝 ， 有 關 車 輛 會 被 扣 押 至 警 察

汽 車 扣 留 中 心 進 行 檢 驗 。 如 發 現 違 法 情 況 ， 警

方 會 作 出 檢 控 。  

       
T T H C  7   有 關 建 議 奧 運 站 加

建 隔 音 屏 障 事 宜  
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根 據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安

排 量 度 噪 音 ， 署 方 於 去 年 晚 上 11 時 後 量 度 噪

音 ， 結 果 顯 示 噪 音 沒 有 超 標 。 署 方 會 在 上 午 時

段 再 次 量 度 噪 音 。  
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有 採 取 減 低 聲

浪 措 施 ， 以 及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。 港 鐵 公 司 會

研 究 採 用 新 技 術 或 產 品 ， 以 減 低 聲 浪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環 保 署  

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 T H C  8   建 議 開 通 豉 油 街 /渡

船 街 出 口 以 減 輕 附

近 街 道 塞 車 情 況  

 運 輸 署 回 覆 表 示 ， 在 提 議 開 通 位 置 附 近 的 山 東

街 有 過 路 處 ， 於 豉 油 街 再 加 設 出 口 或 會 影 響 渡

船 街 的 交 通 。 運 輸 署 會 研 究 於 豉 油 街 及 德 昌 街

交 界 處 加 設 禁 區 ， 防 止 部 分 司 機 為 上 落 貨 而 把

車 輛 停 泊 於 該 交 界 ， 阻 礙 其 他 車 輛 駛 入 德 昌 街

或 駛 出 豉 油 街 。  
 
委 員 指 出 該 區 將 有 兩 間 酒 店 落 成 ， 擔 心 會 造 成

更 嚴 重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， 故 希 望 運 輸 署 可 研 究

長 遠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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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T T H C  9   運 輸 署 /路 政 署 過 去

兩 個 月 內 完 成 、 正

在 施 工 或 規 劃 中 的

區 域 交 通 改 善 工 程

項 目 及 時 間 表 ( 截
至 2 0 1 6 年 1 2 月 2 2
日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路 政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0   要 求 放 寬 「 樓 宇 維

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

及 「 強 制 驗 樓 資 助

計 劃 」 物 業 應 課 差

餉 租 值 限 制 的 申 請

資 格  

 委 員 希 望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市 建 局 ” )檢 討 應 課 差 餉

租 值 的 限 制 是 否 有 調 整 空 間 。 另 有 委 員 詢 問 市

建 局 會 否 放 寬 樓 齡 4 0 年 以 上 樓 宇 的 應 課 差 餉 租

值 限 制 。  
 
市 建 局 代 表 回 應 道，油 尖 旺 區 內 超 過 八 成 3 0 年

樓 齡 以 上 的 大 廈 都 受「 樓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

支 援 。 市 建 局 推 出 「 招 標 妥 」 計 劃 ， 為 超 過 差

餉 租 值 上 限 的 樓 宇 提 供 服 務 。 市 建 局 會 繼 續 留

意 有 關 差 餉 租 值 上 限 及 資 助 水 平 ， 並 會 適 時 作

出 檢 討 留 意 有 關 計 劃 的 運 作 ， 並 會 適 時 作 出 檢

討 和 調 整 。  

 市 建 局  

       
T T H C  11 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 尖 旺

區 危 險 或 棄 置 招 牌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屋 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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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的 進 度 報 告  

       
T T H C  1 2 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－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 街

的 行 人 天 橋 系

統 — 彌 敦 道 伸

延 工 程 ( 截 至

2 0 1 6 年 1 2 月 的

進 度 報 告 )  

  

委 員 備 悉 資 料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 

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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